[bookmark: _GoBack]附件
重庆市住房租赁合同网签备案
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规范我市住房租赁合同网签备案行为，维护住房租赁市场秩序，保障住房租赁利益相关方合法权益，根据《住房租赁条例》《重庆市城镇房地产交易管理条例》等规定，制定本办法。
[bookmark: _Hlk75104964][bookmark: OLE_LINK5][bookmark: _Hlk212628288]第二条  我市城镇国有土地上的住房租赁活动，应当通过“渝快办”等提出申请，并通过重庆市住房租赁管理服务平台（以下统称“平台”）等方式办理住房租赁合同备案。通过平台网签住房租赁合同，应当使用《重庆市住房租赁合同》示范文本，由市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会同市市场监管主管部门另行制定。
[bookmark: _Hlk69412110][bookmark: _Hlk75128420]第三条  市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全市住房租赁合同网签备案的组织协调、监督管理，指导各区县（自治县）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开展住房租赁合同网签备案；通过管理平台，为住房租赁企业、住房租赁经纪机构及个人（以下统称“住房租赁经营主体”）提供房屋租赁信息发布、合同网签备案以及信息查询等服务。
[bookmark: _Hlk75128117][bookmark: _Hlk75128199]各区县（自治县）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负责本区域内住房租赁合同网签备案管理服务具体工作。
第四条  住房租赁经营主体对外出租的住房，应当通过平台进行房源核验后对外发布。
[bookmark: OLE_LINK3]住房租赁经营主体通过平台核验发布房源，应当按要求上传房源权属证明、产权人身份证明、委托证明等材料，并对所发布房源信息的真实性、合法性、时效性、安全性负责。
第五条  住房租赁经营主体达成或撮合达成住房租赁交易，通过平台进行合同网签备案，经租赁住房所在区县（自治县）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审核完成后，租赁双方可登录平台下载打印《重庆市住房租赁合同备案证明》。
未通过平台签订的住房租赁合同，住房租赁经营主体应将住房租赁合同、租赁双方身份证明、房屋权属证明上传平台办理备案，或前往房屋所在地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线下办理合同备案。住房租赁经营主体未办理住房租赁合同备案的，承租人可以办理备案。
第六条  住房租赁合同备案，应当提交以下资料：
（一）租赁双方身份证明；
（二）房屋权属证明；
（三）住房租赁合同；
（四）出租房屋转租的，提交产权人同意转租的书面证明；
（五）出租房屋系共有产权的，提供全体共有人（具有独立民事行为能力）同意出租的书面证明；
（六）委托他人代办住房租赁合同网签备案的，提交委托书及相关证明资料。
相关资料能够通过重庆市一体化数字资源系统（IRS）共享获取的，可不提交。
第七条  租赁双方当事人变更、解除或终止住房租赁合同的，应当自合同变更、解除或终止之日起三十日内完成备案变更、注销。
第八条  各区县（自治县）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自住房租赁经营主体提交备案申请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完成备案审核。审核通过的，核发《重庆市住房租赁合同备案证明》。不符合条件的予以退回，并一次性告知所需补充资料。
第九条  住房租赁经营主体应当按规范要求进行住房租赁合同网签备案，不得发布虚假信息，不得进行虚假交易。
[bookmark: _Hlk75103909]第十条  市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加强住房租赁合同备案数据的归集，加强与公安、市场监管、规划自然资源等部门的信息共享。
第十一条  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城市管理主管部门协调联动，加强对住房租赁合同网签备案违法违规行为的查处，对未按规定办理住房租赁合同网签备案的住房租赁企业、住房租赁经纪机构责令整改；拒不改正的，依法予以处罚。
第十二条  租赁住房以外的房屋办理房屋租赁合同备案，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十三条  本管理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附件之附件：重庆市住房租赁合同备案证明（样式）


附件之附件
 重庆市住房租赁合同备案证明（样式）
     
区（县）第          号
	房屋坐落
	

	房屋权属证号
	

	出租人
	

	出租人
证件类型
	
	出租人
证件号码
	

	承租人
	

	承租人
证件类型
	
	承租人
证件号码
	

	房屋设计用途
	
	房屋租赁用途
	

	租赁期限
	租赁建筑面积
（平方米）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月租金（元）
	        

	备案机关（盖章）：                      备案时间：     年  月  日

	申请人承诺：
1.租赁双方已全面了解国家和本市有关住房租赁的法律法规等规定；
2.租赁双方按规定提交的材料均真实有效，租赁房屋符合国家和本市规定的租赁条件和标准；
3.租赁一方如违反相关管理规定或者提交资料不实，造成另一方权益受损的，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经济或法律责任。


备注：1.租赁双方约定具体事项，详见住房租赁合同。2.本证明在租赁期限内合法有效。3.本证明不得涂改，一经涂改证明无效。
